
32026年6月12日
编辑：路轶晨 电话：010-88558896 E-mail：luyichen@ccidmedia.com

政策解读

实施 2026 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
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政策背景是什么？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形机器人与
具身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立
足职责、多措并举，印发《人形机器人创新发
展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技术突破、场景
验证与规模化应用。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
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
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
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
仍存在短板。

实景实训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
通过集约化建设、标准化管理、资源共享的实
训空间，可有效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
费，推动场景、数据、算力与技术成果高效复
用，大幅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实现产品在真实
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是推动人形机器人
从“能用”到“好用”跨越的重要手段。

为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
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组织
实施本次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
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
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训练-迭
代-应用-再优化”的产业闭环，支撑人形机
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
动推进思路是什么？

本次行动坚持应用牵引，推动“以场

练机”，加快“实训迭代”，打造实景实训
赋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化落地的
发展格局。

行动主体覆盖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
江、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以及有关中
央企业，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先行先试、示范引领，按照统一路径推进实训
落地。同时，支持产业基础较好、应用场景丰
富的地方参考报送与实施。

落地场景聚焦工业制造、民生服务、特种
作业三大方向，覆盖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
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
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依托
真实工况开展真机实训，持续优化具身智能
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
键部组件性能，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

“作业模式”。

专项行动设置六大重点任务的考虑是
什么？

实景实训行动重点任务，聚焦人形机器
人与具身智能落地应用痛点、卡点，谋划布
局，着力打通整机研发到规模化落地全链
条。6项任务路径明确、相互协同，既能推
动产出数据、算法、整机解决方案等关键技
术成果，又能推动实景应用迭代与规模化部
署，培育典型案例与可推广路径，夯实长期
发展基础。

一是针对场景真实性、多样性不足问题，
打造实景实训空间。为真机训练提供真实作
业环境支撑，加快技术从实验室研发向实际

应用转化。
二是针对供需协同不畅、单点突破乏力

问题，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以场景为纽带
集聚产学研用资源，提升场景适配攻关效率。

三是加快从“功夫模式”向“作业模式”转
化，着力攻关实用作业技能。在真实场景中
打磨技能包、优化模型算法、沉淀高质量数
据，夯实技术底座。

四是加快跨越规模化应用鸿沟，着力推
动成熟方案在相关领域拓展应用，实现“验证
一个、部署一批、带动一片”。

五是聚焦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强化关键
要素保障。深化标准规范落地、全生命周期
管理、复合人才培养与多元化金融手段支持。

六是打破“经验难以复制”的局限性，通
过主动沉淀优秀实训方案，形成可推广的技
术路径与管理机制，加速优秀模式跨区域、跨
行业复制推广。

专项行动将采取哪些保障措施？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做好整
体统筹，将专项行动融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
工业化相关工作，对成效突出的区域与企业，
在政策、标准、项目上予以倾斜支持，加强优
秀成果进行宣传推广。

各省级工信主管部门、有关央企强化
组织保障，通过专项资金、政府奖励支持
场景开放、技术攻关、应用推广与标准研
制；建立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跟踪评估机
制，协调解决推进难点堵点，确保任务落
地见效。

实景实训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能用”跨越到“好用”
——《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解读

新目录优化管控布局

开启深入实施新征程

我国高度重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
制使用工作，持续健全法规标准体系。2025
年8月，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
物质限制使用要求》（GB 26572-2025，以下
简称“RoHS强标”）正式发布，统一了有害物
质限量与标识要求，为我国RoHS管控提供
了更加有力的标准支撑。2026年3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颁布，中国
RoHS 管控体系法治化、规范化进一步加
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和信息化部
修订发布《达标管理目录》和《例外清单》，将
进一步推动我国RoHS管控工作深入实施，
切实保障群众绿色消费权益、加速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持续夯实电器电子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绿色底色。

新版目录主要变化包括：一是将原目录
中电视机等12种产品优化整合为10种；二是
新增电子智能门锁、空气净化器、读写作业台
灯和血糖仪等23种产品，涵盖智能、家电、儿
童读写和家用医疗等百姓日常生活常用电器
电子产品领域。《例外清单》借鉴国际有害物
质管控豁免经验，衔接相关国际豁免要求，结
合《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国际环境公约管控
要求变化，对部分应用例外条款进行了修订，
形成六大类56项例外条款。

新目录明确管控范围

筑牢协同治理根基

《达标管理目录》是中国RoHS法规体系
落地实施的核心载体和关键抓手，在整个管
理制度中发挥着基础性、枢纽性的战略作用。

一是具象法规要求，确立实施路径。《电
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提
出的限制使用、合格评定、监督管理等制度要
求，通过目录转化为具体产品范围和管理边
界，使宏观政策具备了可执行、可监管、可追
溯的实施路径。

二是锚定评定范围，明晰管理界限。目
录界定了须开展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

的产品范围，区分了目录内与目录外产品的
差异化管理要求，为企业开展自我声明或自
愿性认证、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提供了清
晰的界定标准。

三是划定标准边界，实现精准施策。
RoHS 强标有害物质限值指标与符合性判
定规则等技术要求主要适用于目录内产
品。目录划定了标准强制适用的产品范畴，
是标准的配套文件，实现了“定产品、定标
准、定要求”的精准管理模式。

四是夯实监管基础，贯通全链治理。目
录为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
部门开展RoHS领域联合监管、信用管理、
进出口管控提供了统一依据，有力推动形成
事前规范、事中监管、事后追溯的全链条管
理格局。

新目录锚定限量要求

严守强制达标底线

《达标管理目录》内产品的有害物质管
控，以 RoHS 强标为强制性依据，以测定
方法系列标准（GB/T 39560系列）为检测
判定支撑，构建起统一、规范、可操作的
管控体系。

在标识与信息披露方面，凡属《电器电
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管控范
围内的电器电子产品，无论是否在目录内，
均须按照 RoHS 强标要求标注环保使用期
限、有害物质标识等信息，按规定公示有害
物质含有情况，并确保信息真实、完整、可追

溯，体现我国RoHS管控中信息全面披露的
一贯要求。

在有害物质限量要求方面，目录内产品
的均质材料须严格符合RoHS 强标规定的
有害物质限值指标（《例外清单》中列明的对
应材料和零部件除外），覆盖铅、汞、镉、六价
铬、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及四项邻苯二甲
酸酯类物质。产品在设计、生产、装配全流
程中均应满足均质材料管控要求，严禁以非
均质组合规避限量规定。

在检测方法与结果判定方面，须依据测
定方法系列标准开展样品拆分、筛选测试、
定量分析与结果判定。该标准统一了取样
要求、检测流程与结果判定规则，确保不同
机构和企业的检测结果具有一致性与可比
性，为合格评定提供坚实的科学技术支撑。

在合格评定方面，目录内产品须依据《电器
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实
施安排》相关要求，通过自我声明或自愿性认
证等方式，完成对符合RoHS强标中“限量要
求”的合格评定，并按要求在公共服务平台公
示相关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与部门监管。

新目录引领绿色转型

蓄力高质发展动能

为平稳落地《达标管理目录》管控要求，
实现与RoHS强标等标准的全面衔接，建议
企业从以下方面强化合规管理，积蓄绿色发
展内生动能。

一是对标贯标，明晰权责。系统学习
RoHS 强标强制性要求及测定方法系列标
准，对照目录范围全面排查本企业产品是否
纳入管控，明确有害物质限量、标识、检
测、合格评定等全链条合规义务，建立产品
合规清单。

二是严控源头，筑牢防线。将标准限量
要求深度嵌入供应商准入、采购合同及来料
检验环节，要求上游供应商提供符合标准的
符合性声明与检测资料，建立供应商合规档
案并实施分级管理，从源头降低超标风险。

三是规范检测，公开信息。严格按测定
方法系列标准进行产品拆分与检测，确保流
程规范、数据真实有效。根据产品类型选择
适宜的合格评定方式，及时完成自我声明或
认证，按要求上传公示信息，做到应评尽评、
应公开尽公开。

四是依规豁免，严防滥用。对确属技术
必需且符合《例外清单》的材料或零部件，须
严格界定适用范围，妥善留存技术必要性证
明、工艺说明、检测记录等材料，规范标识和
信息披露，严禁擅自扩大豁免适用范围。

五是完善内控，平稳过渡。构建研发、采
购、生产、质量、法务协同联动的RoHS管控
机制，开展内部培训与自查自纠。对照目录
实施节奏，合理制定库存清理、产线升级、材
料替代计划，确保在规定时限前全面达标。

六是跟踪前沿，引领升级。密切跟进中
国RoHS相关政策更新、标准制修订与监管
重点变化，主动对标国际绿色环保规则，推
动材料替代、工艺升级和技术创新，以高水
平合规锻造产品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引领电
器电子产业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上行稳
致远。

协同推进目录清单与标准实施 持续推动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
——《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和《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2026年版）》专家解读之二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行动通知》）。为更好理解和落实《行动通知》，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
于秀明 为深入推进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RoHS）管控工作，切实守护消费者身体就健康与使用安全、助力我国电器电

子产业稳步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2026年5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
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以下简称《达标管理目录》）和《达标管理目录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2026年版）》（以下
简称《例外清单》）。两份文件作为我国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体系的重要配套政策，与现行法规、标准协同衔
接，对规范产品合格评定、强化源头管控、推动产业绿色升级具有深远意义。


